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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故自行申請退宿者

填寫退宿退費申請表(自行退宿及依管理

辦法裁定退宿者，任何費用不予退費)

清空寢室內個人物品
(未清空物品視同
廢棄物全權由宿
舍處理)

寢室清潔打掃
寢室財產清點與環境
檢查

住宿費、水電費、財產
損壞清算結算(住
宿費前 6週退 2/3
第 7週至第 12周
退 1/3第 13週開
始不退費，二舍
水電費按實際度
數計費並加扣空
屋補償金，一舍
冷氣儲值費用不
退)

繳回磁扣、遙控器及
鑰匙

簽署財產檢查表

違反住宿公約及管理

辦法裁定退宿者
休退學、畢業、意外事
故申請退宿者

辦理離宿清點確認

確認申請人是否有欠費

及財產損壞等帳單待繳

確認申請人是否有水電

費及住宿費餘額退費

(無息退還)

經清算輔導員簽章即可

開始辦理離宿

是否須退

費或繳費

退宿退費申請表核定

申請表交會計室結帳出

帳，由出納組或輔導員

協助退費或繳費

是

否

完成

退離宿


